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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吉林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》政策解读
　　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25号）、《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》（财预〔2015〕210号）等有关规定精神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《吉林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。

　　一、《管理办法》的出台背景
　　2015年5月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吉林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吉政办发〔2015〕22号，以下简称“22号文件”），决定设立吉林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（以下简称“引导基金”），吸引带动社会资本在我省发起设立子基金，支持我省重点产业领域。22号文件印发后，国家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关于引导基金的政策文件，省委省政府也作出了设立数字吉林建设产业引导基金的决定，同时随着股权投资行业的快速发展，实际工作中一些新情况、新问题不断出现，现有文件中的部分内容已经不适应目前引导基金发展的现实需要，还有些新内容需要予以补充完善。为了更好地遵循国家关于规范引导基金发展的政策精神，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部署，适应国内引导基金行业发展趋势，推动我省引导基金实现更优质的发展，我们对22号文件进行了完善修订，起草形成了《吉林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》。

　　二、《管理办法》中的主要内容
　　（一）机构职责方面。对引导基金工作协调委员会、协调委员会办公室、省财政厅、引导基金公司分别规定了具体的职责分工，使引导基金管理运营中不同层级之间的权限划分更加清晰。

　　（二）投资运营方面。为丰富引导基金支持实体产业发展的手段，参考山东、重庆等地经验，在原有引导基金投资运作方式的基础上，增加了“设立二级母基金”、“参股新设基金管理公司”的内容，进一步拓展了引导基金投资运作方式。

　　（三）激励机制方面。在原有激励措施的基础上，对子基金投资我省特殊扶持的重点领域，规定奖励让利标准可适当提高，增强子基金投资我省重点产业的动力。新增容错机制内容，以鼓励引导基金管理运营团队大胆创新、勇于探索，进一步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。

　　（四）风险控制与管理监督方面。主要规定了引导基金的风险规避机制、引导基金及其子基金禁止从事的业务、引导基金及其子基金间歇资金的使用等方面内容，有效防控投资风险，确保引导基金安全稳定运营。

　　（五）其他方面。明确了引导基金参股中央级引导基金，或与中央级引导基金共同参股设立子基金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执行。引导基金参股或引导基金公司受托管理的其他政府性资金，按相关规定执行。省数字吉林建设等产业引导基金的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